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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

分類

96年起適⽤之貸款規定

發布⽇期

112年12⽉12⽇

內容

中華⺠國102年4⽉24⽇⾏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25080152號令訂定
中華⺠國103年2⽉26⽇⾏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35080080號令修正
中華⺠國103年10⽉24⽇⾏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35084005A號令修正
中華⺠國104年6⽉15⽇⾏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45080097A號令修正
中華⺠國104年8⽉26⽇⾏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45084368F號令修正
中華⺠國105年1⽉21⽇⾏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55084030A號令修正
中華⺠國105年3⽉18⽇⾏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55084108A號令修正
中華⺠國105年5⽉23⽇⾏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55084207A號令修正
中華⺠國105年10⽉7⽇⾏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55084420A號令修正
中華⺠國106年6⽉5⽇⾏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65084048A號令修正，並定⾃106年6⽉9⽇施⾏
中華⺠國107年3⽉30⽇⾏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75084070A號令修正，並定⾃107年4⽉16⽇施⾏
中華⺠國108年11⽉22⽇⾏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85084748A號令修正，並定⾃108年11⽉25⽇施⾏
中華⺠國109年2⽉27⽇⾏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95084023A號令修正，並定⾃109年3⽉1⽇施⾏
中華⺠國109年4⽉8⽇⾏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95084300A號令修正，並定⾃109年4⽉9⽇施⾏
中華⺠國109年10⽉21⽇⾏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95085123A號令修正部分條文及第⼆⼗三條附表⼀，並定⾃109年11⽉1⽇施⾏
中華⺠國110年1⽉11⽇⾏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095085641A號令修正第⼆⼗⼀條、第⼆⼗八條及第⼆⼗三條附表⼀、第⼆⼗四條附表⼆
之⼗七，除第⼆⼗⼀條第⼆項及第⼆⼗八條定⾃110年5⽉1⽇施⾏，其餘條文定⾃110年1⽉11⽇施⾏
中華⺠國110年7⽉29⽇⾏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105084729A號號令修正部分條文及第⼆⼗三條附表⼀、第⼆⼗四條附表⼆之⼆、附表⼆
之四、附表⼆之⼗三、第⼆⼗七條附表三之⼗三，並定⾃110年8⽉1⽇施⾏
中華⺠國111年9⽉29⽇⾏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字第1115085007號令修正部分條文第⼆⼗三條附表⼀、第⼆⼗四條附表⼆之三、附表⼆之
四，並定⾃111年10⽉1⽇施⾏
中華⺠國112年8⽉31⽇農業部農⾦字第1125085128號令修正第⼗六條及第⼆⼗四條附表⼆之四，並定⾃中華⺠國112年9⽉1⽇施⾏
中華⺠國112年12⽉12⽇農業部農⾦字第1125085543號令修正部分條文及第⼆⼗四條附表⼆之⼆、附表⼆之三，並定⾃113年1⽉1⽇施⾏

第⼀條 本辦法依農業⾦融法第六條第⼀項規定訂定之。

第⼆條 本辦法所稱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指下列各種貸款：
 ⼀、農機貸款。
⼆、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
三、輔導漁業經營貸款。
四、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
五、農⺠經營及產銷班貸款。
六、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
七、⼭坡地保育利⽤貸款。
八、農家綜合貸款。
九、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
⼗、造林貸款。
⼗⼀、⼩地主⼤專業農貸款。
⼗⼆、農業節能減碳貸款。
⼗三、青壯年農⺠從農貸款。
⼗四、休閒農場貸款。
⼗五、農⺠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
⼗六、農⺠組織及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復建貸款。
⼗七、農業保險貸款。
⼗八、擴⼤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購買耕地貸款。
⼗九、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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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辦法⽤詞定義如下：
⼀、農⺠組織：指農會、漁會及合法登記之合作社。
⼆、農企業：指符合中⼩企業認定標準之事業。
三、農產運銷：指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七款規定之農產品之集貨、選別、分級、包裝、儲存、冷凍(藏)、加⼯處理、檢驗、運輸及交易等
各項作業。

第四條 農機貸款之對象如下：
⼀、實際從事農（漁）業之農（漁）⺠。
⼆、農（漁）⺠團體。
三、辦理農機代耕或出租業務之農（漁）⺠。
前項第⼀款及第⼆款借款⼈使⽤⼟地、⽤⽔及設施，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其從事之農業⽣產應經核准或依有關法令辦理登記。
第⼀項貸款期限最⻑⼗年。但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在此限：
⼀、貸款⾦額在新臺幣四⼗萬元以下，或從事代耕或出租業務為主者，其貸款期限最⻑七年。
⼆、購置或投資之設備中央主管機關另定有耐⽤年限者，其貸款期限得由貸款經辦機構於耐⽤年限內覈實貸放。

第五條 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之對象如下：
⼀、參加⽔稻育苗相關協會之⽔稻育苗中⼼。
⼆、領有種苗業登記證之種⼦繁殖及苗⽊繁殖業者。
三、依農場登記規則完成農場登記之農場負責⼈。
四、符合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三條第⼀項第⼀款⾄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規定之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主體。
五、實際從事茶葉⽣產、製造、加⼯之農⺠或農⺠團體。
六、通過有機(含轉型期)農產品驗證、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法⼈或團體認定符合有機農業促進法第三條
第三款之耕作⽅式，並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系統之農⺠或農⺠團體。
七、具花卉產銷班班員資格之農⺠，或具花卉專業團體會員資格之農⺠或農⺠團體。
八、實際從事菇蕈類⽣產之農⺠或農⺠團體。
九、經中央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單位)相關溫網室設施補助計畫或輔導措施(⽅案)核定或審查通過興設結構型鋼骨溫網室之農⺠或農⺠團
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貸款經營計畫之農糧產業經營者。
借款⼈同時具備前項第⼀款⾄第八款及第⼗款中⼆款以上資格者，應擇⼀資格申貸本貸款。
申請貸款⽤途為改善或新建菇類栽培場，以設置屋頂型綠能設施之貸款案者，應於核准貸款利率之⽇起⼆年內補正再⽣能源發電設備登記文
件，屆期未補正者，其貸款利率應調整為其他類貸款利率，貸款經辦機構已溢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中央主管機關。
第⼀項第九款借款⼈所興設結構型鋼骨溫網室及其設施（備）施⼯完成後，其核定或審查通過計畫或措施(⽅案)之成果查核資料影本，應於撥
貸完畢後⼀年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應收回其貸款，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中央主管機關。
第⼀項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出最⻑⼗五年，週轉⾦最⻑五年。

第六條 輔導漁業經營貸款之對象為漁業（⺠）團體、⽣產合作社或實際從事下列漁業經營之漁⺠：
⼀、海洋漁業，包含漁撈及養殖。
⼆、陸上養殖。
三、休閒漁業或娛樂漁業。
四、⽔產加⼯或運銷等漁業⽣產。
前項借款⼈屬養殖業者，應同時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漁會法第⼗五條第⼀項第⼀款所定甲類會員、養殖漁業發展協會會員、農會法第⼗⼆條所定農會會員、完成當年度或前⼀年度養殖漁業放
養量申報。
⼆、領有養殖漁業登記證、區劃漁業權執照、專⽤漁業權入漁證明文件或其他依法令許可之養殖證明文件。但屬申辦養殖漁業登記中者，應檢
附主管機關核准興建⽔產養殖設施之農業⽤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同意書。
前項第⼆款但書借款⼈，僅得申貸資本⽀出貸款。
第⼀項借款⼈有下列情形之⼀者，應收回其貸款，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中央主管機關：
⼀、於貸款存續期間發⽣下列情形之⼀，⾃違法情事發⽣之⽇起視為違約：
(⼀)有⾛私、偷渡及電、毒、炸⿂違規情事。
(⼆)屬漁業法第⼗條限制或停⽌漁業經營之期間內。
(三)收回漁業證照處分尚未執⾏完畢。
(四)經撤銷漁業經營之核准或撤銷漁業證照。
⼆、貸款⽤途屬為變更現有漁船經營漁業種類，購買汰建資格者，借款⼈未於撥貸後⼆個⽉內補正變更後漁業執照。
三、依前項規定申貸資本⽀出貸款，借款⼈未於撥貸後⼆年內，補正養殖漁業登記證，視為未符合貸款資格。
申請貸款⽤途為改善或新建室內養殖設施，以設置屋頂型綠能設施之貸款案者，應於核准貸款利率之⽇起⼆年內補正再⽣能源發電設備登記文
件，屆期未補正者，其貸款利率應調整為其他類貸款利率，貸款經辦機構已溢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中央主管機關。
第⼀項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出最⻑⼗五年，週轉⾦最⻑五年。

第七條 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之對象如下：
⼀、改善草食家畜經營類、提升養豬經營類及提升家禽產業經營類：已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申辦畜牧場登記中，飼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家畜(不包括⾺)或家禽之農⺠，養乳⽜之農⺠另須檢附收乳證明。
⼆、畜牧污染防治類：
(⼀)畜牧場(⼾)：已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申辦畜牧場登記中之農⺠。
(⼆)禽畜糞堆肥場：已取得主管機關核發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或申辦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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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畜禽⾁品⽣產經營類：
(⼀)登記有案之畜牧類(⾁品)合作社。
(⼆)取得屠宰場登記證書者。
(三)屠宰場登記程序申辦中，且已取得屠宰場同意設立文件者。
四、畜牧友善⽣產系統類：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雞蛋友善⽣產系統定義及指南之蛋雞飼養⽅式、豬隻友善飼養系統定義及指南之豬隻飼養⽅
式或⽜乳友善⽣產系統定義與指南之乳⽜飼養⽅式，並符合下列條件之⼀者：
(⼀)已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申辦畜牧場登記中之農⺠。
(⼆)未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申請畜牧場登記之飼養規模，已取得農業⽤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同意書之農⺠。
五、提升蛋品⽣產經營類：登記有案之蛋品⽣產運銷合作社。
前項第⼀款、第⼆款第⼀⽬或第四款第⼀⽬申辦畜牧場登記中之農⺠，僅得申貸資本⽀出貸款，並應檢附下列各款資料：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農業⽤地容許作農業設施使⽤同意書影本，其中設施種類欄中所載應為畜牧設施，且設施細⽬名稱欄
中應載有擬申貸之主要畜牧設施或污染防治設備。
⼆、擬申貸主要畜牧設施或污染防治設備之建造執照或使⽤執照之證明文件影本。
第⼀項第⼆款第⼆⽬申辦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中者，僅得申貸資本⽀出貸款，並應檢附下列各款資料：
⼀、擬申貸堆肥場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地核准作堆肥場使⽤文件。
⼆、擬申貸堆肥場房建築物使⽤執照之證明文件影本。
第⼀項第⼀款提升家禽產業經營類及第四款第⼀⽬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雞蛋友善⽣產系統定義及指南之蛋雞飼養⽅式之借款⼈應參加家禽禽
流感保險，依下列期限補正保險單副本及保險費收據，並應連續投保⾄貸款清償⽇⽌：
⼀、已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者：核准貸款⽇起三個⽉內。
⼆、申辦畜牧場登記中者：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之⽇起三個⽉內。
三、前⼆款對象保險單屆期續保者：前期保險單保險期間屆滿次⽇起三個⽉內。
借款⼈有下列情形之⼀者，應收回其貸款，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中央主管機關：
⼀、第⼀項各款借款⼈為申辦畜牧場登記證書、屠宰場登記證書或禽畜糞堆肥場營運許可證中者，應於撥貸後⼆年內補正各該登記證書或許可
證，屆期未補正者，視為未符合貸款資格。但屠宰場同意設立文件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展延之期限逾撥貸後⼆年者，應於核准展延期限屆滿後
六個⽉內補正屠宰場登記證書。
⼆、未依前項第⼀款及第⼆款期限內補正者，⾃撥貸⽇起視為違約；未依前項第三款期限內補正者，⾃前期保險單保險期間屆滿次⽇起視為違
約。
申請貸款⽤途為改善或新建畜禽舍，以設置屋頂型綠能設施之貸款案者，應於核准貸款利率之⽇起⼆年內補正再⽣能源發電設備登記文件，屆
期未補正者，其貸款利率應調整為其他類貸款利率，貸款經辦機構已溢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中央主管機關。
第⼀項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出最⻑⼗五年，週轉⾦最⻑五年。

第八條 農⺠經營及產銷班貸款之對象如下：
⼀、年齡⼗八歲以上六⼗五歲以下之農(漁)⺠，符合下列條件之⼀者：
(⼀)農會法第⼗⼆條所定農會會員。
(⼆)農⺠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
(三)漁會法第⼗五條第⼀項第⼀款所定甲類會員。
⼆、依農業產銷班設立及輔導辦法規定完成登記且經評鑑合格之產銷班或其班員。貸款對象為產銷班者，應經班會決議後，指定班⻑或班員以
其名義為借款⼈；其貸款計畫(包括貸款⽤途、額度及期間等事項)亦應經班會決議通過。
借款⼈為前項第⼀款農(漁)⺠或第⼆款產銷班班員者，應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如有兼職者，其所⽀領之年薪資所得加計執⾏業務所得之合
計數應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資之全年總額。
第⼀項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出最⻑⼗年，週轉⾦最⻑五年。

第九條 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之對象如下：
⼀、取得農業科技園區管理機關核發進駐核准函或園區租賃契約之業者。但⽣活機能服務業者不包括在內。
⼆、取得彰化縣國家花卉園區管理單位核發進駐證明之業者。
前項借款⼈之外資比率達百分之五⼗以上者，並應再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於農業科技園區之投資總額達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
⼆、公司實收資本額或依法經核准於我國境內營運之資⾦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第⼀項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出最⻑⼗五年，週轉⾦最⻑五年。但週轉⾦採循環動⽤者，貸款期限最
⻑三年。

第⼗條 ⼭坡地保育利⽤貸款之對象為符合下列條件之農⺠：
⼀、⼭坡地範圍內，實際從事保育利⽤⼯作。
⼆、具有合法⼟地使⽤權。
三、具有經營能⼒及完整經營計畫，且其貸款資⾦運⽤計畫經農業部農村發展及⽔⼟保持署所屬分署或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可。
前項貸款期限如下：
⼀、興建、修建或加強公共設施：最⻑⼗年。
⼆、資本⽀出：最⻑⼗年。
三、週轉⾦：最⻑五年。

第⼗⼀條 農家綜合貸款之對象如下：
⼀、農會法第⼗⼆條所定農會會員。
⼆、農⺠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
三、漁會法第⼗五條第⼀項第⼀款所定甲類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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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齡⼗八歲以上四⼗五歲以下，並符合下列條件之⼀者:
（⼀）⾼中職以上學校農業相關科系畢業。
（⼆）申貸前五年內曾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所屬機關（構）、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漁)會、農業學校(院)舉辦之相關農業訓練滿八⼗⼩
時。
（三）依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規定完成登記且經評鑑合格產銷班之班員。
（四）曾獲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頒發農業相關獎項。
（五）具農場實習或有從事農業⽣產經驗。
（六）申貸前五年內曾獲中央主管機關農村再⽣青年返鄉相關專案輔導或補助。
五、申貸前五年內曾參與中央主管機關為改善農業缺⼯⽽成立之農業⼈⼒團並取得結訓考試及格證書。
六、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青年農⺠專案輔導相關規定遴選之專案輔導青年農⺠。
前項對象應為實際從事農業⽣產之農(漁)⺠。但第四款第六⽬及第六款對象，得為從事農產運銷或農業相關之電⼦商務者。
第⼀項貸款期限最⻑五年。

第⼗⼆條 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之對象為各級農（漁）會。
前項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出最⻑⼗五年，週轉⾦最⻑三年。

第⼗三條 造林貸款之對象為實際從事造林，且符合下列條件之ㄧ者：
⼀、私有⼟地之所有權⼈或農育權⼈。
⼆、⼟地共有⼈、承租⼈或農育權⼈：
(⼀)無分管協議書者，以⼟地共有⼈、承租⼈或農育權⼈之⼀為借款⼈，其餘為連帶債務⼈。
(⼆)持有分管協議書者，各⼟地共有⼈、承租⼈或農育權⼈得為個別借款⼈。
三、原住⺠保留地之所有⼈或具原住⺠⾝分之原住⺠保留地合法使⽤⼈。
四、農⺠團體。
前項貸款期限依貸款⽤途及林⽊⽣⻑期覈實貸放，其貸款期限如下：
⼀、造林地新植，資本⽀出最⻑⼆⼗年，週轉⾦最⻑五年。
⼆、造林地撫育，資本⽀出最⻑⼗九年，週轉⾦最⻑五年。
三、造林地管理，資本⽀出最⻑⼗四年，週轉⾦最⻑五年。

第⼗四條 ⼩地主⼤專業農貸款對象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地主⼤專業農政策規定之適⽤對象⾝分類別、條件及產業經營規模。
前項貸款對象為農業產銷班者，貸款計畫（包括貸款⽤途、額度及期間等事項）應經班會決議通過，並由班會決議指定班⻑或班員以其個⼈名
義為借款⼈，不受專業農⺠條件及產業經營規模之限制。
第⼀項借款⼈為農業企業機構者，應為依公司法登記實際從事農、林、牧業之公司，且應符合下列條件：
⼀、股東⼈數百分之八⼗以上具有農⺠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資格。
⼆、具有農⺠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資格之股東所投資⾦額總和占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八⼗以上。
三、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重要政策。
第⼀項貸款期限如下：
⼀、租⾦貸款類：依⼩地主與⼤專業農所定租約之年期，且該年期為三年以上，⼆⼗年以下。但租⾦採分期⽀付，並報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專案同意者，不受年期之限制。
⼆、經營貸款類：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出最⻑⼆⼗年，週轉⾦最⻑五年。

第⼗五條 農業節能減碳貸款之對象為農（漁）⺠、農（漁）⺠團體及農企業。
前項貸款期限由貸款經辦機構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年限覈實貸放，最⻑為⼗年。但購置之設備，中央主管機關另定有耐⽤年限超過⼗年
者，其貸款期限得由貸款經辦機構於耐⽤年限內覈實貸放。

第⼗六條 青壯年農⺠從農貸款之對象如下：
⼀、年齡⼗八歲以上四⼗五歲以下，並符合下列條件之⼀者：
(⼀)⾼中職以上學校農業相關科系畢業。
(⼆)申貸前五年內曾參加中央主管機關所屬機關(構)、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漁)會、農業學校(院)舉辦之相關農業訓練滿八⼗⼩時。
(三)農會法第⼗⼆條所定農會會員或漁會法第⼗五條第⼀項第⼀款所定甲類會員。
(四)農⺠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
(五)依農業產銷班設立及輔導辦法規定完成登記且經評鑑合格產銷班之班員。
(六)曾獲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頒發農業相關獎項。
(七)具農場實習或有從事農業⽣產經驗。
(八)申貸前五年內曾獲中央主管機關農村再⽣青年返鄉相關專案輔導或補助。
⼆、申貸前五年內曾參與中央主管機關為改善農業缺⼯⽽成立之農業⼈⼒團並取得結訓考試及格證書，且實際從事農業⽣產之農⺠。
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青年農⺠專案輔導相關規定遴選之專案輔導青年農⺠。
四、年齡逾四⼗五歲⾄五⼗五歲以下且申貸前三年均有農業⽣產事實，並符合第⼀款第⼀⽬⾄第六⽬及第八⽬所列條件之⼀者。
前項借款⼈於貸款存續期間，如有農業以外其他職業者，其所⽀領之年薪資所得加計執⾏業務所得之合計數應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資之
全年總額。但⾃中華⺠國⼀百⼗⼆年⼀⽉⼀⽇起，應不⾼於全年總額之⼀點⼆五倍。
第⼀項借款⼈有下列情形之⼀，應收回其貸款，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中央主管機關：
⼀、違反前項規定。
⼆、申請漁業類貸款，屬申辦養殖漁業登記中者，未於撥貸後⼆年內，補正養殖漁業登記證；屬漁船經營權移轉中者，未於撥貸後六個⽉內，
補正漁業執照。有前述情形，視為未符合貸款資格。
三、申請畜牧類貸款，屬申辦畜牧場登記中者，未於撥貸後⼆年內，補正畜牧場登記證書；屬申辦屠宰場登記中者，未於撥貸後⼆年內或屠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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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同意設立文件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展延期限屆滿後六個⽉內，補正屠宰場登記證書。有前述情形，視為未符合貸款資格。
第⼀項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出最⻑⼗五年，週轉⾦最⻑五年。但週轉⾦採循環動⽤者，貸款期限最
⻑⼀年。

第⼗七條 休休閒農場貸款之對象為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規定，已取得休閒農場籌設同意文件或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之⾃然⼈或法⼈。
前項借款⼈已取得休閒農場籌設同意文件者，應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之籌設期限補正許可登記證，屆期未補正者，視為未
符合貸款資格，應收回其貸款，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中央主管機關。
第⼀項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出最⻑⼗五年，週轉⾦最⻑五年。

第⼗八條 農⺠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之對象須為符合下列條件之⼀之農⺠組織及農企業：
⼀、配合中央主管機關推動黃⾦廊道、與農⺠、農⺠團體或農業產銷班有契作關係或配合其他農業政策，且產銷經營計畫須先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
⼆、曾獲中央主管機關補助執⾏業界科技專案計畫、智慧農業業界參與補助計畫或雲世代農業數位轉型業界參與計畫。
三、曾獲中央主管機關科技農企業菁創獎，或其他部會所舉辦創新研發等競賽獎項。
四、進駐或曾進駐中央主管機關創新育成中⼼或財團法⼈農業科技研究院創新育成中⼼。
五、曾獲中央主管機關出具農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從事研究發展活動認定意⾒書。
六、曾獲中央主管機關出具屬農業科技或新創事業具市場性意⾒書。
七、曾獲中央主管機關出具申請登錄創櫃板公司具創新創意意⾒書。
八、曾獲中央主管機關補助執⾏農村社區企業經營輔導計畫。
九、通過有機(含轉型期)農產品驗證、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構)、法⼈或團體認定符合有機農業促進法第三條
第三款之耕作⽅式，並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訊系統者。
⼗、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列為設置⼤型蔬果理集貨包裝場計畫輔導者。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配合農產品產銷調節措施者。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研發具創新性者。
前項第⼗⼀款借款⼈，僅得申貸週轉⾦貸款且不得採循環動⽤。
第⼀項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出最⻑⼗五年，週轉⾦最⻑五年。但週轉⾦採循環動⽤者，貸款期限最
⻑三年。

第⼗九條 農⺠組織及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復建貸款之對象為天然災害發⽣後，經中央主管機關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六條規定公告之直
轄市或縣（市），為辦理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地區，該地區從事農業相關經營之農⺠組織及農企業，遭受農業損失者。但從事農產運銷業
者，應以有使⽤國產原料或與農⺠、農⺠團體或農業產銷班有契作關係為限。
前項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年限覈實貸放，其中資本⽀出最⻑⼗年，週轉⾦最⻑五年。

 第⼗九條之⼀ 農業保險貸款之對象為農業保險之要保⼈。
前項農業保險，以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符合農業政策或公告補助保險費之保險商品為限。
第⼀項貸款期限最⻑⼀年。但保險期間逾⼀年者，貸款期限得由貸款經辦機構依實際保險期間核定。

第⼆⼗ 條 擴⼤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購買耕地貸款之貸款資格、期限、額度、⽤途及查驗，依擴⼤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購買耕地
貸款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之貸款資格、期限、利率、額度、⽤途及查驗，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條 第⼆條第⼀款⾄第七款、第九款⾄第⼗五款及第⼗八款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有下列情形之⼀者，不予核貸：
⼀、無合法⼟地使⽤權。
⼆、不符合都市計畫有關法令或非都市⼟地使⽤管制規則規定。
三、⼭坡地之農業⽣產及運銷事業未符合可利⽤限度查定。
四、未經核准籌設之休閒農業經營者。
五、加⼯原料筍。
六、種植⾦針、⼤蒜、瓜⼦瓜、檳榔及其配料作物。但有下列情形之⼀者，得予核貸：
(⼀)配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蒜產銷調節措施。
(⼆)已取得⼤蒜產銷履歷驗證零點五公頃以上，再擴⼤產銷履歷驗證⽣產⾯積。
七、種植蘋果、桃、李、梅、可可椰⼦、釀酒葡萄及柳橙，其⽤地非屬⼭坡地保育區農牧⽤地、特定農業區或⼀般農業區，或屬新（擴）增種
植⾯積。
八、種植柚⼦，其⽤地非屬⼭坡地保育區農牧⽤地、特定農業區、⼀般農業區或都市計畫農業區，或屬新（擴）增種植⾯積。
九、種植茶樹，其⽤地非屬⼭坡地保育區農牧⽤地、森林區農牧⽤地、特定農業區或⼀般農業區。
⼗、經營養殖漁業未領有陸上⿂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區劃漁業權執照、專⽤漁業權入漁證明文件或其他依法令許可之養殖證明文件。但有下列
情形之⼀者，得予核貸：
(⼀)第⼗六條之貸款，檢附配偶、⽗⺟或祖⽗⺟之前述證照。
(⼆)第六條、第八條及第⼗六條之貸款，屬申辦養殖漁業登記中，檢附主管機關核准興建⽔產養殖設施之農業⽤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同意
書。
⼗⼀、未領有定置漁業權執照之漁場、未領有漁業執照之船筏或主管機關核准建造之文件。但第⼗六條之貸款，檢附配偶、⽗⺟或祖⽗⺟之定
置漁業權執照或漁業執照，得予核貸。
⼗⼆、野⽣動物飼養業者。
⼗三、購買國外進⼝之⽊、⽵材或其加⼯品。
⼗四、申貸時，有第六條第四項第⼀款所列情形之⼀或依漁業法所處罰鍰尚未繳納完畢。
⼗五、開放式禽舍或每隻蛋雞活動⾯積⼩於七百五⼗平⽅公分之新（擴）建蛋雞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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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豬隻死亡保險強制投保及保險費補助辦法參加豬隻死亡保險之豬隻飼養業者，經主管機關處分停⽌給予豬隻飼養相關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
款期間內，不予核貸。

第⼆⼗⼆條 借款⼈申請延期還款案件應於貸款到期⽇前⼀個⽉內向原貸款經辦機構提出。
前項申請延期還款案，由貸款經辦機構審核。但下列延期還款案件須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展延期間超過原貸款期限者。
⼆、展延期間未超過原貸款期限，其剩餘期限非以平均攤還⽅式辦理者。

第⼆⼗三條 第⼆條第⼀款⾄第⼗八款貸款之利率如附表⼀，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予以調整。

第⼆⼗四條 第⼆條第⼀款⾄第⼗七款貸款之額度如附表⼆之⼀⾄⼆之⼗七。
每⼀借款⼈所貸第⼆條第⼀款⾄第⼗五款及第⼗八款貸款總餘額上限為新臺幣八百萬元。但前項附表所定最⾼貸款額度逾新臺幣八百萬元者，
從其規定。
前項所定貸款總餘額上限之計算，不包含第⼗八條第⼀項第⼗⼀款之貸款。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因應重⼤災害或流⾏疫病辦理之緊急性⾦融協助措施，其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得不受本辦法、擴⼤家庭農場經營規
模協助農⺠購買耕地貸款辦法與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有關期限、額度、每⼀借款⼈貸款總餘額上限及延期還款辦理程序規定之限制。

第⼆⼗六條 貸款經辦機構受理貸款申辦案件，應查明借款⼈有無重複申貸或逾申貸餘額上限，並載明於相關徵信文件。貸款經辦機構另應要
求借款⼈提出切結書，切結若有重複申貸或逾申貸餘額上限情形，則為違約，由貸款經辦機構收回本貸款。
借款⼈若有重複申貸或逾申貸餘額上限情形，除由貸款經辦機構收回本貸款，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本貸款之利息差額補貼亦應繳還中央主管機
關。

第⼆⼗七條 第⼆條第⼀款⾄第⼗七款貸款之⽤途如附表三之⼀⾄三之⼗七。
第⼆條第⼀款⾄第⼗八款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按核定⾦額⼀次或分次撥付；其屬資本⽀出者，借款⼈應檢具相關憑證。
前項貸款款項撥入借款⼈帳⼾後，該款項⽀出符合下列情形之⼀者，借款⼈應以轉帳、匯款⽅式，或以由貸款經辦機構付款之劃平⾏線禁⽌轉
讓記名⽀票⽀付交易相對⼈：
⼀、農機貸款、輔導漁業經營貸款⽤於汰建或購買漁船、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農業節能減碳貸款、休閒農場貸款、農⺠組織及農
企業產銷經營及研發創新貸款、農⺠組織及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復建貸款及擴⼤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購買耕地貸款，屬資本⽀出。
⼆、前款以外貸款屬資本⽀出，且單筆⽀出⾦額達新臺幣五⼗萬元以上。
借款⼈提出之憑證確能證明款項⽀付交易相對⼈，或於向貸款經辦機構申貸後未獲撥款前，已先將款項⽀付交易相對⼈，並提出確能證明款項
⽀付交易相對⼈之憑證者，不受前項有關⽀付⽅式規定之限制。

第⼆⼗八條 
第⼆條第⼀款⾄第七款及第九款⾄第⼗五款之貸款，貸款經辦機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貸款⽤途及經營狀況查驗：
⼀、貸放後六個⽉內，應確實查驗相關資⾦⽤途是否符合核定之貸款⽤途並作成書⾯紀錄。
⼆、前款查驗後於貸款存續期間，應視借款⼈還款情形，再辦理查驗，確實查驗借款⼈是否實際經營及有無違反第⼆⼗⼀條規定情事並作成書
⾯紀錄。但下列貸款，於貸款存續期間內，每年應⾄少辦理⼀次查驗：
（⼀）農漁會事業發展貸款、⼩地主⼤專業農貸款、農業節能減碳貸款、青壯年農⺠從農貸款、休閒農場貸款及農⺠組織及農企業產銷經營及
研發創新貸款。
（⼆）輔導農糧業經營貸款⽤途為改善或新建菇類栽培場、提升畜禽產業經營貸款⽤途為改善或新建畜禽舍或輔導漁業經營貸款⽤途為改善或
新建室內養殖設施，以設置屋頂型綠能設施之貸款。
（三）輔導漁業經營貸款⽤途為新建室內養殖設施，其屋頂構造為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備)材質之貸款。　　
借款⼈未依貸款⽤途運⽤、未實際經營或經營狀況違反第⼆⼗⼀條第⼀項規定者，貸款經辦機構應督促限期改正，無法改正或未依限改正者，
應收回其貸款，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中央主管機關。
借款⼈申貸時有第⼆⼗⼀條第⼆項規定情事，於核貸後發現者，應收回其貸款，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中央主管機關。於
貸款存續期間，經主管機關依豬隻死亡保險強制投保及保險費補助辦法處分停⽌給予豬隻飼養相關之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期間內，不予利息差
額補貼。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全國農業⾦庫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事項如下：
⼀、宣導及推動。
⼆、帳務處理。
三、財務收⽀。
四、統計業務。
五、對貸款經辦機構之輔導查核。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全國農業⾦庫辦理前條事項，應簽訂書⾯契約，載明下列事項：
⼀、委託事項。
⼆、委託期間。
三、所需費⽤及⽀付⽅式。
四、委託事項之管考。
五、違反契約之處理。
六、契約之終⽌及解除。
七、不可抗⼒之範圍及處理。
八、其他有關雙⽅權利義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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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全國農業⾦庫不得將第⼆⼗九條委託事項之全部或⼀部轉委託他⼈辦理。

第三⼗⼆條 全國農業⾦庫每年度辦理第⼆⼗九條委託事項所需費⽤，由中央主管機關在當年度預算範圍內⽀付。

第三⼗三條 全國農業⾦庫辦理第⼆⼗九條之委託事項，應將當年度辦理情形於次年⼆⽉底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全國農業⾦庫辦理委託事項情形，或令其限期提報報表、報告或其他有關資料。

第三⼗四條  本辦法中華⺠國⼀百零五年三⽉⼆⼗⼆⽇修正⽣效前，已承作之改善財務貸款，其貸款資格、期限、利率等條件，仍依修正前之
規定辦理。　　
本辦法中華⺠國⼀百⼗年八⽉⼀⽇修正⽣效前，已依第八條第⼀項第三款規定承作之農⺠經營及產銷班貸款，其貸款資格、期限、利率等條
件，仍依修正前之規定辦理。

第三⼗五條 本辦法⾃中華⺠國⼀百零五年三⽉⼆⼗⼆⽇施⾏。
本辦法修正條文之施⾏⽇期，除中華⺠國⼀百零五年五⽉⼆⼗三⽇修正發布之條文，⾃⼀百零五年五⽉⼆⼗三⽇施⾏，及⼀百零五年⼗⽉七⽇
修正發布之條文，⾃⼀百零五年⼗⽉⼗⼆⽇施⾏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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